
问题探讨 利 润 的 组 成 与 增 设

“节约增利”考核指标

易 庭 源

在经济体制改革中需要解决一个问题：企业经济

效益算不准，说不清，造成奖罚不明、苦乐不均、消

费基金增长失控、企业挖财政墙脚等等后果。原因之

一，在于会计上仍按传统只设一个“利润”指标，而

利润受多种因素影响，并不能准确反映企业经济效益，

利润多的不一定经济效益高，利润少的也不一定经济

效益差。

我认为，利润，实际上是由四块组成。对资本家

来说，不论获得哪一块利润都是好事，所以他们仅设

一个“利 润”指标就行了；而在社会主义 社会，对利

润则必须加以分析。四块利润如下：

一、基本利润——在一定的社会生产力水平下，

每一件产品都有一份基本利润（基本剩余劳动）.对

企业来说，在原有生产能力下，计划产量下的基本利

润，不能算企业经济效益，应全部上交。

二、增资增 基本 利——如果是 由于国家增加投

资，而增产，而增加的基本利（假设成本没有降低），

也不能算企业经济效益，也应全部上交。

三、客观因素增利（或减 利）——是由于价格高

或生产条件好而多得的利，或者相反而少得的 利。对

计划产品而言，多得无功，不能算经济效 益，全部上

交；少得无过，不应受惩罚。

四、节约增利（浪费减利）——在保证产品质量

的前提下，努力降低成本，以节约来增产，并已出售，

则一方面由于降低成本而获得超额利润，另一方面由

于节约增产而获得更多的 基本利润，两笔之和为 “节

约增利”。这一指标准确地反映了企业经济效益。至

于 “浪费减利” ，则不仅没有经济效益，而且保不住

基本利润，甚至亏损，应予惩罚。

四块利润中，有三块不体现经济效益，所以，按

总利润来评价企业，当然得不到正确结论。

从理论高度来说，“利改税”是要用不同税种、

不同税率，将 “基本利润”全部征走，将“增资增基本

利”全部征走，将“客观因素增利”全部征走，还要

将 “节约增利”的小部分征走，最后，只将“节约增

利”的大部分留给企业，以资鼓励。然而，由于前三

块利润可以抽象思维，却难以具体计算，设置一些什

么税种，制订多高的税率，恰好将这三块利润征走，找

不到科学依据，只能摸索着办，征多征少在所难免。

所以这一办法也不理想。

科学的办法是，除了利 润 指标 外，再增设一个

“节约增利（浪费减利）”指标，以考核企业经济效

益。这个指标的计算方法如下：

一、以各该产品的社会平均成本为准绳，核定地

区平均成本，再核定企业目标成本。

二、建厂时提出多种建厂方案，按各方案有关图

纸及文件分别预测产品成本，进行比较，选择最好的

方案建厂；被选中的方案的产品预测成本与目标成本

之差，表明建厂工作的功过，应对 建厂筹备小组予以

奖惩，这就是 “建厂可控成本责任制”；投产后，建

厂预测产品成本，即为实际生产的定额成本。

三、嗣后，每进行一次扩建、改建、产品设计或

技措，都要提出多种方案，并按各方案图纸预测产品

成本；选中的方案的预测成本与原定额成本之差，表

明各该改革工作的功过，应据以奖惩，这就是“扩建、

改建、产品设计或技措可控成本责任 制”，并以其预

测成本为现行定额成本。

四、实际生产时，以修订后的定额成本为标准，

在企业内部按车间、班组、个人、职能科室建立可控

成本责任制，随时揭示脱离定额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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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终汇总事前预控成本差异（表明现行定额

成本为什么低于或高于目标成本）和事中成本控制差

异（表明实际成本为什么低于或高 于定额成本），如

为节约数，则可按产销 比例求出 “降低成本增利”；

再根据由节约而增产的数量，乘以 计划单位利润，即

“节约增产而增基本利”；二 数之和，即为“节约增

利”。反之，为 “浪费减利”。
“节约增利”的大部分应留给企业，奖给走内涵

扩大再生产道路的先进工作者；小部分作为对国家的

额外贡献，连同其他三块利润（即总利润减“节约增

利”的余额）一起上交，这就保证了国家得大头，并

且年年有额外的节约增收。

同时，还要有一个硬性规定，没有 “节约增利”

的企业，其他三块利 润再多，也不许留利，不许发奖

金。这叫做 “生产决定分配”，即只有走内涵扩大再

生产道路的企业，才有资格发奖金，只有走内涵扩大

再生产道路的个人，才有资格得奖金。

综上所述，（1）仅将 “节约增利”的大部分留

给企业，其他三块利润再多也不许留利，就可防止企

业从国家那里挖走一块，并保证财政收入年年增长；

（2）只从 “节约增利”中发奖金，就可杜绝滥发奖

金的现象；（3）奖金只发给走内涵扩大再生产的先

进工作者，有功受奖，无功不奖，有过受罚，就可克

服平均发奖金的现象，端掉“大锅饭”，进一步贯彻

“按劳分配”原则，使企业只走内涵扩大再生产的光

明大道，不搞其他歪门邪道；（4）由于是从“节约

增利”中发奖金，就有节约增产 来作物质保证，这样，

不论发多少（也不可能发 得很多），也不会造成消费

基金增长失控和物资供应紧张的问题。

与此有关的另一个问题是，按劳分配必须分两步

进行。第一步，是按一定社会生产力水平下劳动力再

生产所需正常的平均的生活 资料的价值的匡算数，确

定工资总额。它是一个可变量，将随社会生产力的提

高而增长；但又是一个相对 稳定的数额，一般要两三

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变一次。工资总额确定后，再层

层分解下达，企业再根据下达的指标评定职工工资等

级，按月发工资。这是初步的按劳分配，属于“生产

者必要劳动V”的范围。第二步，是 根 据各 企业的

“节约增利”，对先进个人发给奖金，以进一步体现

按劳分配。奖金不属于V，而是对“节约增利”的分

配。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只有分两步进行按劳分配，

并严格划清工资与奖金的界限，才能既保证职工基本

生活，又端掉“大锅饭”，克 服平均主义。把工资同

企业经济效益 挂 钩是 错误的，同利润挂钩更是错误

的；工资只能同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挂钩。奖金同利

润挂钩也是错误的；奖金同准确反映企业经济效益的

“节约增利”挂钩，才是唯一正确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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